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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則： 1. 縣(市)長之待遇照簡任第14職等人員俸給支給。

2. 副縣(市)長之待遇照簡任第13職等年功俸3級人員俸給支給。

3. 鄉(鎮、市)長之待遇照簡任第10職等本俸5級人員俸給支給。

4. 本表自111年1月1日生效。

縣（市）長、副縣（市）長、鄉（鎮、市）長待遇表

92,320              

單位：新臺幣元

區分
月支數額

俸　額 專業加給 主管職務加給 合　計

縣（市）長 59,250              43,530              76,910              179,690             

副縣（市）長 59,250              40,540              31,480              131,270             

鄉（鎮、市）長 47,620              32,100              12,600              


